附件3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照片处理办法
一、新报名注册考生照片处理
（一）首次参加自学考试报名注册的考生自己上传符合 “四川省自学考试新生注册照片要求”的浅蓝底标准证件照片（电子照片）。
（二）原自考库中已有照片的新报名注册考生须使用自考库中照片。社会考生在网报时由县（市、区）招考办，在审核时直接调取原库中照片完善考生基本信息；应用型专业考生由高校自考办调取原库中照片完善基本信息。审核中发现原有照片不符合现在照片要求时，审核单位应重新上传合格照片（具体操作见网报系统页面提示）。
（三）市（州）、高校招考办报考结束后须上报重新上传照片考生名册（仅含自考库照片不符合要求重新上传照片考生名单，可由系统生成）， 盖章后书面报省教育考试院备案。
二、其他照片问题处理
（一）2006年前注册，基本信息正确，仅缺照片的老考生在网报时由注册地招考办完善照片审核后上报。上报具体工作流程为：注册地招考办比对考籍库内基本信息；确定考生基本信息中仅缺照片，审核后由网报管理端上传考生照片，考生可进行本次课程报考。
（二）新注册考生收到准考证时若发现照片错误，不得参加本次已报考课程的考试。市（州）招考办、主考学校自考办在考试结束后两周内申请更正。省教育考试院更正照片后，考生参加下一次自学考试课程的报考。申请此类照片更正，需上交以下材料：情况报告、《四川省自学考试更换照片汇总表》、《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更换照片申请表》、考生准考证原件、考生正确电子照片、社会考生报名注册审核签字存根，应用型专业考生报名信息确认签名复印件。 
（三）考生持错误照片准考证参加考试，且取得合格成绩，原则上不再受理更换照片申请。
